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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學系 二 5 
國文 
(含作文及國學

導讀) 
口試   

1.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以上，且無不及

格者。 
2.一年級國文成績須達 70 分以上。 
3.筆試及口試成績均需達到 70 分，按成

績高低依序錄取。 
4.經錄取後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歷史學系 二 6   口試     

哲學系 二 7   口試     

圖書資訊學系 二 5   口試   

1.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以上，且

全班排名前 30%者。 
2.繳交自傳、讀書計畫及歷年成績單。 
3.可攜帶證明足以就讀本系能力之作品。

4.經錄取後，不得以學分抵免之原因，要

求提高編級。 

影像傳播學系 二 2 影傳傳播概論 口試   

1.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，且無

不及格者。 
2.繳交自傳及讀書計畫(或作品)。 
3.經錄取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廣告傳播學系 二 2   口試   

1.前學期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，且全班排

名前 25%（無一科不及格者）。 
2.繳交自傳及讀書計畫。 
3.獲錄取學生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提高

編級。 

應用美術學系 二 2 
1.基礎素描
（術科，60%）

2.設計概論
（學科，40%）

    

1.考試時間為97年5月7日(星期三)下午。

2.基礎素描限用鉛筆。 
3.考生須於報名期間繳交術科測驗材料

費三百元，繳交地點為應美系辦公室。

景觀設計學系 二 2 

1.景觀設計概

論（筆試，50%）

2.設計素描
（筆試，50%）

    

1.考試時間為 97 年 5 月 7 日(星期三)下午

1:00 開始。 
2.攜帶工具： 

(1)舉凡能表現描繪之畫具均可運用

（例如：鉛筆、彩色鉛筆等均可）。

(2)圖面以色彩或單色或自己設定的特

殊方式均可，不予限制（素描以鉛筆

為限）。 



輔仁大學 97 學年度日間學士班招收轉系生各系級組年級、考試科目及名額一覽表

考試科目及成績計算比例 
系別 年級 預定招

收名額 筆試 口試 資料審查 
申請條件及備註 

 

第 2 頁 / 全 5 頁 

護理學系 二 5 1.心理學 
2.英文     

1.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，且無不及

格者。 
2.筆試需達到 70 分，按成績高低依序錄

取。 
3.經錄取後，不得提高編級。 
4.視力、言語、聽力、行動、精神有障礙

及辨色力異常者，足以影響醫護工作

者，宜慎重考慮。 
5.本系與國外學校建教合作，並可至美國

考註冊護士執照。 

公共衛生學系 二 1   口試 
資料審查（含

成績單、讀書心

得及計畫） 
  

臨床心理學系 二 10   口試 
1.成績單 
2.自傳(含轉系

動機) 

1.前一學期成績排名前 50%。 
2.國文及外國語文成績在 60 分以上。 

職能治療學系 二 5   

口試（含轉系

動機和生涯規

劃） 
（需通過資格

審查） 

1.成績單 
2.自傳 

1.資料審查條件：(1)成績單：前一學期總

成績為全班前 30%；英文 75 分以上，

操行 80 分以上。(2)自傳，含轉系動機

和生涯規劃。 
2.申請轉入本系就讀經核准後，不得要求

提高編級。 

二 16 
微積分 
（其他學系學

生考） 

口試 
（原系轉組生

考） 
    

數學系純數組 
  

三 21 
高等微積分
（其他學系學

生考） 

口試 
（原系轉組生

考） 
    

二 20 
微積分 
（其他學系學

生考） 

口試 
（原系轉組生

考） 
    

數學系應用數學組 
  

三 22 
高等微積分
（其他學系學

生考） 

口試 
（原系轉組生

考） 
    

物理學系物理組 二 15   口試     

物理學系光電物理

組 二 10   口試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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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系 二 5   口試     

心理學系 二 5 

1.思考表達測

驗(25%) 
2.普通心理學

(25%) 

口試(50%)   
1.經錄取後不得提高編級。 
2.通過筆試始得參加口試。 
3.參加口試名額至多 10 名。 

電子工程學系 二 5 微積分     成績需達 50 分，再按總分高低依序錄取。

電機工程學系 二 7 微積分      

生命科學系 二 5   口試     

英國語文學系 二 5 英文作文 英語口試   

1.在學期間每學期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

上，且無不及格科目。 
2.請檢附中、英文歷年成績單各 1 份(含排

名)。 
3.英文作文筆試：30 分鐘，不可攜帶字典

入場。考試日期為 97 年 5 月 5 日(星期

一)中午 12:45 至 13:15，LA306 教室。

4.英語口試，口試日期為 97 年 5 月 7 日

或 5 月 9 日，請預留時間。 
5.通過筆試者方可參加口試，名單請自行

至英國語文學系網站瀏覽。 

法國語文學系 二 1   口試   

1.僅招收目前一年級學生。 
2.轉系後須自法文系一年級課程循序修

讀。 
3.請檢附動機說明書。 

西班牙語文學系 二 10 西班牙文作文 口試   國文及外國語文成績須在 70 分以上。 

日本語文學系 二 6 日文筆試 口試   日僑學生及日籍生不得申請。 

義大利語文學系 二 4   口試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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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與家庭學系 二 2   口試(60%) 

資料審查(40%)
1.歷年成績單

(含排名) 
2.自傳 

 

食品科學系 二 4 食品科學概論
(70%) 口試(30%)   轉入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營養科學系 二 2 營養學概論
(50%) 口試(30%) 資料審查

(20%) 轉入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法律學系法學組 二 5       

1.申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須達

75 分以上。 
2.以原就讀學系之成績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本系得訂定分配比率或輔以口試方式

決定錄取人選。 
3.轉入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法律學系司法組 二 5       

1.申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須達

75 分以上。 
2.以原就讀學系之成績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本系得訂定分配比率或輔以口試方式

決定錄取人選。 
3.轉入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二 15 民法總則     

1.申請人原系之國文及外國語文學期成

績須在 60 分以上。 
2.申請時前一學期之學業總成績佔該班

前 50%。 財經法律學系 
  

三 15       
1.申請人之原系須為性質相近之學系。 
2.申請人必須修過民法債篇總論及民法

物權，且成績及格者。 

二 12   口試   須附自傳及讀書計畫。 

企業管理學系 
  

三 5   口試   須附自傳及讀書計畫。 

會計學系 二 10   口試(70%) 資料審查
(30%) 

1.資料審查請備歷年成績單(含排名)、簡

歷及自傳(請詳述學測成績、卓越能力及

得獎紀錄)等基本資料。 
2.經資料審查通過後，始得參加口試。 
3.依總成績高低依序錄取，可不足額錄

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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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管理學系 二 15 智力測驗
(50%)   全班成績排名

(50%) 

1.上學期成績全班排名前 50%者。 
2.備自傳(A4 紙張 1 至 2 頁)。 
3.按成績高低依序錄取。 
4.考試時間為97年5月8日(星期四)中午。

5.經錄取後，不得以學分抵免之原因，要

求提高編級。 

國際貿易與金融學

系 二 15 英文(30%) 口試(50%) 資料審查
(20%) 

1.資料審查內容為： 
(1)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，前一學期成

績為全班前 25%。 
(2)簡歷。 
(3)自傳(請詳述卓越能力及得獎紀錄等

基本資料)。 
2.筆試時間為 97 年 5 月 5 日(星期一)中
午；口試時間為 5 月 7 日(星期三)下午

(詳細時間、地點公布於貿金系網頁)。

統計資訊學系 二 5 高中數學
(60%) 口試(40%)   

經錄取後，不得以學分抵免之原因，要求

提高編級。 

社會學系 二 2       

1.申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須達

70 分以上。 
2.以原就讀學系之成績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本系得訂定分配比率或轉以口試方式

決定錄取人選。 
3.申請轉入本系就讀經核准後，不得要求

提高編級。 

社會工作學系 二 3 
1.社會工作概

論(50%) 
2.社會學(50%)

    

1.申請人前一學年平均成績須在該班前

40% (一年級學生則為前一學期成績須

在該班前 40%)。 
2.國文及外國語文－英文（或其他英文課

程）成績在 60 分以上。 
3.經錄取後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經濟學系 二 2 經濟學 
微積分     經錄取後不得提高編級。 

宗教學系 二 5   口試     

說  明 

一、學生成績未達錄取標準，各系可不足額錄取。 
二、有關考試內容、日期時間等事項請逕向各系詢問。 
三、轉系以一次為限，請事先了解轉入學系課程補修是否困難。 
四、成績計算依各學系規定。另無成績計算比例者，各考試科目（含口

試、資料審查）分數相加，即為總成績。每一科目皆以 100 分為滿

分。 

 


